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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的 

专项回复意见 

编号：TCLG2019H0545 号 

第一部分 引言 

致：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册”或“本所”）接受数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源科技”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数源科技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或“本次交易”）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

第12号”《关于对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重组问

询函》”），要求本所就有关问题发表明确意见；本所根据《重组问询函》的相

关要求出具本专项回复意见（以下简称“本专项回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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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1. 报告书显示，你公司使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作为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其中你公司发行股份支付交易对价 50,000万元，现金支付交易对价 50,232.38万元，

拟通过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0,000 万元用以支付现金对价。请你公司结合主营业

务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是否以购买土地储备为主要目的，是否符合当前相关法规、

房地产行业监管政策等的规定；并在函询控股股东的基础上，补充披露西湖电子

集团获得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款的具体用途，是否用于自身或下属公司（含你公司）

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重组问询函》问题 2） 

答复： 

1.1 结合数源科技主营业务情况，本次交易不以购买土地储备为主要目的，

符合当前相关法规、房地产行业监管政策等的规定 

本次重组完成前，数源科技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主营业务包括电子设备生产销

售、系统集成服务、房地产开发、商品贸易等多元化业务。 

上市公司拟通过本次重组，将杭州西湖数源软件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

源软件园”）拥有的地上房产用于自用，以供上市公司打造新兴产业办公中心、研

发中心、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同时解决前次非公开募投项目用地问题，有利于上

市公司电子设备与系统集成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上市公司亦会将其在房地产开发

领域拥有的资源与经验应用于杭州诚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园置业”）的

商服办公楼开发项目，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

以购买土地储备为主要目的。 

本所律师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分别出具了“TCLG2019H0340 号”《浙江天册

律师事务所关于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之专项核查报告》、

“TCLG2019H0391 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诚园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

业务之专项核查报告》，就数源科技及诚园置业相关房地产业务进行专项核查，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期间（以下简称“报告期”），

数源科技及其下属房地产子公司列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存在闲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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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的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因前述违法违规行为被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数源科技子公司杭州

景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的物价行政处罚，不涉及哄抬房价的行为，

不构成重大行政处罚，对数源科技拟进行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2）报告期内，诚园置业列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存在闲置土地、

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的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因前述违法违规行为被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符合当前相关法规、房地产行业监管政策等的

规定。 

 

1.2 在函询控股股东的基础上，西湖电子集团承诺其获得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的具体用途不用于自身或下属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2019 年 4 月 25 日，数源科技向控股股东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湖电子集团”）出具《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取得的现金对价款用途的询证函》，西湖电子集团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向数源科

技出具《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西湖

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取得的现金对价款用途的询证函〉的回函》，西湖电子集团在回

函中说明如下：“就《询证函》中涉及的本次交易获取的现金对价款，本公司拟用

于偿还公司债务、补充流动资金等用途，但不会将本次交易中获取的现金对价款

用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项目或用于支付土地出让

金。” 

同时，西湖电子集团作出承诺：“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不会将

本次交易中收取的现金交易对价用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进行房地产

开发业务或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结合数源科技主营业务情况，数源科技本

次交易不以购买土地储备为主要目的，符合当前相关法规、房地产行业监管政策

等的规定；西湖电子集团承诺其获得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具体用途不用于自身或

下属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或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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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书显示，截至报告书签署日，数源软件园及其分公司云栖客栈所取得资质

中，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将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到期，食品经营许可证将于 2023

年 3 月 7 日到期，卫生许可证将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到期。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相

关资质到期后的安排，是否存在展期风险，如是，说明对本次交易及评估作价的

影响，相关方拟采取的措施。请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重组问询函》

问题 7） 

答复： 

2.1 数源软件园业务资质情况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下发“建办房

[2017]75 号”《关于做好取消物业服务企业资质核定相关工作的通知》，“各地不再

受理物业服务企业资质核定申请和资质变更、更换、补证申请，不得以任何方式

要求将原核定的物业服务企业资质作为承接物业管理业务的条件。”即原有的《物

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已取消，数源软件园《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在 2019 年

5 月 10 日到期后，无需重新申请或办理《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或其他资质证

书，依据其经营范围中的“物业管理”即可开展物业管理业务。 

基于上述，因物业服务企业资质核定已被取消，数源软件园《物业服务企业

资质证书》到期后无需办理展期，因此不涉及展期风险。 

2.2 云栖客栈业务资质情况 

根据数源软件园的说明，在云栖客栈租赁的营业场所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9 年 10 月 9 日）到期后，云栖客栈将不再开展经营，云栖客栈相关

业务资质未来到期后将不再申请展期，因此不涉及展期风险。 

本次重组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作为数源软件园（含云栖客栈）股东

全部权益的评估值，而并未采用收益法；且在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

元评报[2019]123 号”《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

及的杭州西湖数源软件园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

明确载明“酒店经营收入系公司经营云栖客栈形成的收入，按照客房数量、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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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单价和入住率计算确定，由于云栖客栈系租赁取得，且租赁期限仅为 1 年，

本次评估对于该项收入考虑租赁到期日为止”。因此，云栖客栈相关业务资质未来

到期后不再申请展期对数源软件园（含云栖客栈）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作价不会

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云栖客栈租赁的营业场所租赁期限到期后，云栖客栈将不再开展

经营，云栖客栈相关业务资质未来到期后将不再申请展期，因此不会涉及展期风

险，也不会对本次重组及评估作价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因物业服务企业资质核定已被取消，数源

软件园《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到期后无需办理展期，因此不会涉及展期风险；

云栖客栈租赁的营业场所租赁期限到期后，云栖客栈将不再开展经营，云栖客栈

相关业务资质未来到期后将不再申请展期，因此不会涉及展期风险，也不会对本

次重组及评估作价产生影响。 

 

本专项回复意见出具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9 日。 

本专项回复意见正本五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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